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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提请批准2018年年度预算调整方案的

报   告

区人大常委会：

根据上级资金安排及工作需要，需对2018年年度预算进行调整，现向区九届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提请批准2018年年度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。

一、预算调整原因

2018年，在区委的正确领导和区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区财税部门大力培植财源，强化税收征管，上半年实现了“时间过半，任务过半”的目标，保证了全区干部职工、教师工资津贴的正常发放和机关的正常运转，以及重点项目、重点工程的顺利推进。按照省、市财政下达文件通知，上半年下达我区第一批新增债券1898万元，要求妥善安排债券资金，严格债券资金管理，切实做好各项工作，确保债券资金使用安全、有效，需向人大报告债券资金安排使用情况。同时，按区政府重点工作安排，需调整支出结构，确保工程顺利进行，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，建议区人大调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结构。

二、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安排使用情况

根据《新乡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〈新乡市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新财预〔2017〕168号）、《新乡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〈新乡市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新财预〔2017〕169号）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经区政府同意，2018年我区拟使用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1898万元，均为一般新增债券，使用方案分配如下：

（一）凤泉区铁路排淤、大北环新中大道照明、新中大道暄河路积水点改造项目安排一般新增债券610万元。

（二）新乡市凤泉区产业集聚区机械装备区室外配套工程、标准厂房室外给水及消防改造工程安排一般新增债券360万元。

（三）新乡市凤泉区城区市政基础道路维修项目安排一般新增债券434万元。

（四）新乡市凤泉区2017年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可研项目安排一般新增债券100万元。

（五）郑济铁路郑州至濮阳段（凤泉匝道）安排一般新增债券394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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